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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-2. 矯正機關
中華民國

計 741 102 102 － － 636

敦 品 中 學 185 － － － － 185

勵 志 中 學 244 － － － － 244

誠 正 中 學 207 － － － － 207

明 陽 中 學 105 102 102 － － －

計 8,637 6,283 6,061 222 － －

臺 北 看 守 所 2,138 1,394 1,282 112 － －

臺 北 女 子 看 守 所 344 187 172 15 － －

新 竹 看 守 所 243 89 83 6 － －

苗 栗 看 守 所 701 536 533 3 － －

臺 中 看 守 所 1,643 1,277 1,254 23 － －

彰 化 看 守 所 241 154 143 11 － －

南 投 看 守 所 325 249 241 8 － －

嘉 義 看 守 所 694 642 634 8 － －

臺 南 看 守 所 1,366 1,041 1,019 22 － －

屏 東 看 守 所 652 522 519 3 － －

花 蓮 看 守 所 153 94 92 2 － －

基 隆 看 守 所 137 98 89 9 － －

計 159 － － － － －

臺 北 少 年 觀 護 所 156 － － － － －

臺 南 少 年 觀 護 所 3 － － － － －

計 2,237 614 614 － － －

新 店 戒 治 所 781 129 129 － － －

臺 中 戒 治 所 444 44 44 － － －

高 雄 戒 治 所 664 107 107 － － －

臺 東 戒 治 所 348 334 334 － － －

說明：1.收容在監獄之受保安處分人含強制治療及暫時收容之監護、禁戒者。
　　　2.超額收容人數為收容人數減核定容額。
　　　3.各機關收容人含合署辦公及附設機關收容人，以該機關收容之各類收容人統計，請參考附錄2.法務
　　　3.部矯正署所屬矯正機關合署辦公及附設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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收容人數―按機關別分(續)
 110年底 單位：人、％

－ 3 － － － － － 2,102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387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580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299 － －

－ 3 － － － － － 836 － －

1,616 65 673 673 － － － 8,458 179 2.1

472 － 272 272 － － － 2,134 4 0.2

56 － 101 101 － － － 384 － －

116 28 10 10 － － － 207 36 17.4

61 13 91 91 － － － 667 34 5.1

366 － － － － － － 1,452 191 13.2

76 6 5 5 － － － 312 － －

74 2 － － － － － 301 24 8.0

45 4 3 3 － － － 727 － －

152 － 173 173 － － － 1,244 122 9.8

123 6 1 1 － － － 674 － －

39 5 15 15 － － － 212 － －

36 1 2 2 － － － 144 － －

－ 159 － － － － － 662 － －

－ 156 － － － － － 500 － －

－ 3 － － － － － 162 － －

－ 41 893 893 － 689 689 3,580 － －

－ － 384 384 － 268 268 1,169 － －

－ 20 228 228 － 152 152 544 － －

－ 21 281 281 － 255 255 938 － －

－ － － － － 14 14 929 － －

4.110年12月10日司法院釋字第812號解釋宣告強制工作處分違憲，嗣後即無該類收容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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